
  

 

 

新聞稿                                                      2021 年 2 月 17 日 

 

香港人壽推出「創健未來」終身保 

守護健康財富 全方位理財方案 

 
香港人壽宣佈推出「創健未來」終身保，計劃兼備儲蓄、危疾和承傳三重元素，是一個全方

位滿足健康及財富需要的理財方案。此計劃保障三大主要危疾，包括：癌症、中風及心臟疾

病，基本危疾保障 1高達基本金額 2之 150%，額外危疾保障 1則為基本金額之 50%，合共

高達 200%。「創健未來」終身保有別於傳統的危疾保障計劃，保單不會因支付危疾賠償而

終止，保單價值更不會因相關賠償而減少，讓客戶賺取長遠的潛在回報。計劃更可選擇更改

受保人，令財富和保障代代相傳。 

 

「創健未來」終身保主要特點： 

 

基本危疾保障高達基本金額之 150% 保單價值不受影響 

 

若受保人在 80 歲前不幸確診患上癌症、中風或心臟疾病，保單權益人就每一個危疾組別之

首次索償，可獲支付相等於基本金額之 50%的基本危疾保障。惟第二次或往後索償危疾之

診斷日，須與上次已批核基本危疾保障或額外危疾保障索償之診斷日相隔一年等候期 3。每

個危疾組別各可就基本危疾保障獲賠償一次，即基本危疾保障最多可作三次賠償，總賠償金

額可高達基本金額 2之 150%。此外，保單價值不會因基本危疾保障賠償而改變。 

 

額外危疾保障 更強守護 

在獲取基本危疾保障賠償及一年等候期 3或三年無癌症期（「三年無癌症期」）3後，若受保

人在 80 歲前不幸確診患上受保危疾，保單權益人可就同一危疾組別之第二次索償，獲支付

相等於基本金額之50%的額外危疾保障。三個危疾組別合共可就額外危疾保障獲賠償一次，

即額外危疾保障最多可作一次賠償，總賠償金額為基本金額 2之 50%。同樣地，保單價值不

會因額外危疾保障賠償而改變。 

 

靈活更改受保人 4 承傳後代  

於此計劃有效期內及受保人生存期間，保單權益人可於保費供款年期後，更改受保人一次。

保單的滿期日將會重設至新受保人之 130 歲。同時，若基本危疾保障或額外危疾保障並未曾

作出任何賠償，基本危疾保障及額外危疾保障，將於更改受保人後適用於新受保人，保障和

財富可以傳承給下一代。 

 

 



  

 

 

客戶推廣優惠 5： 

 

高達 15%首年保費折扣優惠 

由即日起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成功投保合資格人壽保險計劃，可享高達 15%首年保費折

扣優惠。 

 

香港人壽業務總監曹綺微女士表示：「癌症、心臟病及中風分別佔香港致命疾病的第一、三、

四位 6，危疾已經是大家要切身關注的問題。現時醫學昌明，雖然大大提升危疾的存活率，

然而亦意味患者須面對復發風險。香港人壽針對客戶的危疾保障需要，推出『創健未來』終

身保，涵蓋三大危疾，並設有額外危疾保障，即使不幸復發仍可獲保障，而危疾賠償更不會

影響保單價值。」 

 

香港人壽「創健未來」終身保產品特點： 

https://www.hklife.com.hk/tc/products/personal-insurance/medical-dread-disease-plan/he

alth-accelerator-whole-life-protection-plan/index.html 

 

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如欲查詢有關詳情，請致電香港人壽客戶服務熱線 2290 2882， 

或瀏覽香港人壽網站 www.hklife.com.hk。 

 

備註： 

1. 受保人須於診斷患上受保危疾的 14 天後仍然生存，才能獲發賠償金額。 

2. 相關基本計劃及任何附加保障之投保時保費、任何其後保費、保障及保單價值（如有）均按基本金額而計算。任何往

後基本金額之更改將會導致相關基本計劃及任何附加保障之保費、保障及保單價值（如有）作出相應更改。基本金額

並不代表相關基本計劃及任何附加保障之身故賠償金額。 

3. 若第二次或往後於基本危疾保障或額外危疾保障下提出任何受保危疾索償，相關第二次或往後索償之診斷日須於上一

次已批核索償之診斷日後起計相隔至少一年後。若診斷日跌入該一年等候期期間內，基本危疾保障或額外危疾保障索

償因此未能作出賠償。就癌症提出第二次索償而言，該次索償在先前已批核及已支付基本危疾保障之癌症索償後發生

並屬同一組別，第二次索償的癌症須於先前已批核索償之癌症之三年無癌症期完結後診斷。三年無癌症期必須由受保

人之主診專科註冊醫生證明受保人於緊接整個三年期內並沒有任何癌症徵狀。沒有任何癌症徵狀必須以臨床、放射學、

組織學、實驗室檢驗報告及於當時可提供的所有其他有關檢驗方法之證據作證明。三年無癌症期是由上一次出現之癌

症療程完成日起開始計算。癌症療程包括任何手術、化療、電療、免疫療法、單克隆抗體療法或其他由受保人之主診

專科註冊醫生指定的慣常癌症療法。 

4. 更改受保人須根據香港人壽不時釐定的條款、規定及當時的核保及行政規定辦理。更改受保人或會引致基本金額及/

或其他保單價值作出相應調整。若然需要作出調整，相關調整須根據香港人壽絕對酌情權釐定的核保及行政規定處理，

否則，基本金額、保證現金價值、終期紅利（如有）、保單日、保費、保費供款年期、繳付保費總額及欠款（如有）

將於批註日維持不變，而保單之滿期日將更新至新受保人之 130 歲。若新基本金額低於原有的基本金額，保單權益人

https://www.hklife.com.hk/tc/products/personal-insurance/medical-dread-disease-plan/health-accelerator-whole-life-protection-plan/index.html
https://www.hklife.com.hk/tc/products/personal-insurance/medical-dread-disease-plan/health-accelerator-whole-life-protection-plan/index.html
file://///HKNTS82/MKT_share/PR/0-PromotionCampaigns/2020/2001_WuhanCoronavirus/PressRelease/Press%20Release%203-Banks%20Client%20Free%20Benefits/www.hklife.com.hk


  

 

 

可為新受保人申請增加基本金額至更改受保人前原本之基本金額，並繳付額外保費。任何相關申請須符合香港人壽當

時法規要求及香港人壽有絕對決定權批核該申請。若保單之基本危疾保障或額外危疾保障仍然生效及於更改受保人生

效前並未作出任何賠償，基本危疾保障及額外危疾保障將於更改受保人後繼續適用於新受保人。否則，基本危疾保障

及額外危疾保障將於批註日更改受保人生效後終止。於香港人壽收妥書面申請時，擬新受保人之年齡不可以超過 60

歲及不可比最初受保人年長，並須提供擬新受保人可保之證明，包括可保利益證明。同時，新受保人及最初受保人須

於批註日仍然生存。所有最初受保人之任何附加保障(如有)將於批註日自行終止，預收之保費將不予發還。新受保人

將可根據香港人壽不時釐定的核保規則及要求申請相關附加保障。有關條款及細則的詳情，請參閱香港人壽繕發的保

單文件。 

5. 須受「傳承摯愛 2021」客戶推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約束。 

6. 資料來源：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 2018 年數據－https://www.chp.gov.hk/tc/statistics/data/10/27/340.html 

 

 

 

 

 

 

 

 

 

 

 

 

 

 

 

 

 

 

香港人壽業務總監曹綺微女士宣佈推出「創健未來」終身保，計劃兼備儲蓄、危疾和承傳三重保障，涵蓋三大主要危

疾，包括：癌症、中風及心臟疾病，基本危疾保障高達基本金額之 150%，額外危疾保障則為基本金額之 50%，合共

高達 200%。 

 

 

 

 

https://www.chp.gov.hk/tc/statistics/data/10/27/340.html


  

 

 

香港人壽簡介 

香港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於 2001 年成立，由五間本地金融機構聯合組成，包括亞洲保險有限

公司、創興銀行有限公司、招商永隆銀行有限公司、華僑永亨銀行有限公司及上海商業銀行

有限公司；各股東均建基於香港，平均服務香港逾 50 年，根基穩固，實力雄厚，為客戶帶

來信心的保證。香港人壽主要透過創興銀行、招商永隆銀行、華僑永亨銀行及上海商業銀行

約 150 個分銷點之龐大分銷網絡，推廣多元化的壽險產品予客戶。結集各大股東金融機構

的經驗和龐大分銷優勢，香港人壽必能充份為客戶提供最優質的保險服務及理財建議。 

 

－完－ 

 


